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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資訊科技及廣播委員會主席 單仲偕議員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是由十八個教育、社會服務、家長教師會及宗教團體

所組成，目標是監察傳播媒介所渲染的色情暴力訊息，並作出批評、提出改善的建

議和行動，以期創造一個讓青少年人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 

 
傳媒「本運動」從 1999年成立至今, 一直關於傳媒之表現，過去，曾有「東週

刊」大群祼女作封面事件，「壹周刊」報導中學生在網吧賣淫而侵犯個人私隱及學校

聲譽事件，Now.com寬頻設立祼體報導新聞事件，售賣影碟店鋪播放三級影片及售
賣三影片給未滿十八歲青少年等等; 近年，家庭式刊物以女性胴體，走光照為封面，
配以不雅之標題，我們針對這嚴峻的情況而於 2005年 10 月 22 日上午前往三間
曾出版不良資訊周刊的傳媒機構辦事處請願。我們認為這些出版不良資訊

的傳媒使到社會泛濫著侵犯女性尊嚴的訊息，部分市民大眾亦為其所迷惑

及潛意識中接受了這些顛倒是非的資訊，直接或間接地促成了商業電台「架勢

堂」節目意圖舉辦「我最想非禮女藝人選舉」事件；更者，「本運動」於 2005年 11
月至 12 月所進行的調查發現受訪者對香港現時傳媒的滿意程度平均分數只有
5.6，大部份受訪者（79.9%）認為傳媒應該受公眾的監察，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在
2006年四月的調查則顯示有四成二巿民不滿雜誌的表現。 

 
從上述種種傳媒現象，我們認為傳媒業界自我監察似乎未有效用，而且這些趨

勢更令每個關心青少年長之人士憂慮，貴為立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議召集

人， 台端或有心同感受的切膚之痛，為此，我們有以下的陳述： 
 
我們的立場 
 
一. 全面檢討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之工作 

1.1 不良資訊充斥市面，特別是家庭式刊物，公眾無法得知影視處送檢標準、
公眾投訴數字、歷年送檢次數、結果及相關趨勢； 

1.2 影視處之透明度不足，也缺乏機制定時向公眾交代上述數據，令公眾無法
協助監察傳媒； 

1.3 影視處曾表示每兩年進行一次民意調查，公眾無法知結果之餘，此調查未
來會否繼續也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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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新檢討修訂「淫褻及不雅物品條例」 

2.1  媒體利用法例漏洞，散播不良資訊，趨勢令人憂慮；「淫褻物品審裁處」
其司法水平與社會大眾標準有很大差異，應積極考究原因及改善

的方法；  
2.1 現時的罰則未能反映公眾的訴求及社會之標準，「淫褻及不雅物品審裁處」

必須增高罰款款額，尤其是對屢屢觸犯「淫褻及不雅物品條例」的媒體，

應該嚴肅考慮已累積的犯例次數，媒體的發行數量、頻率等因素而將罰款

額正比例地大幅提高，以致實質儆誡之效； 
2.2 政府重新檢討修訂「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修例」的工作，增強透明度，全

面分析民意，向公眾交代修訂此條例的需要，重新啟動條例的修訂工作。 

 
我們的訴求 
 

1. 期請 台端積極爭取將社會大眾對傳媒不良資訊的關注、訴求列入立法會
資訊科技委員會議程作討論，並邀請各界團體出席提供意見；   

2. 期請 台端積極爭取影視處提高工作透明度, 交待刊物送檢情況及結果，每
半年一次公佈因觸犯「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修例」而受懲罰的媒體內容及罰

款/監禁的統計數字，以讓公眾監察法例執行的有效性；  
3. 期請 台端積極爭取影視處公開使用公帑聘請學術機構進行的公眾諮詢之研
究報告；   

4. 期請 台端積極爭取政府交待重新檢討於 2000 年提出監管不良傳媒的諮詢
文件卻不再諮詢公眾，但是卻導致不良傳媒資訊更為充斥泛濫，民怨沸騰，

公眾極度不滿的社會氣氛，政府、立法會必須有回應行動；   
5. 期請 台端探討啟動修改「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修例」之可行性，以彌補現
時法例被不良傳媒機構鑽空子的法例漏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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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度傳媒生態調查報告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由十八個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為青

少年能夠有一個免受不良傳媒資訊影響的健康成長環境而努力，由 2002 起，我們每年均推
行香港傳媒生態調查，以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傳媒各種問題的意見。 

 
  2005 年 12 月，我們進行第三年度調查，繼續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現時香港傳媒
狀況的意見，並嘗試與前兩年之調查結果作比較，以下是我們所作的分析。 

 

 

一. 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 
 

首先，我們邀請受訪者對傳媒於過往一年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十分為滿分，代表為最滿

意。於551位訪者中，有44%受訪者給予分數五分或以下，而平均分為5.6（詳見表一）。反映
受訪者認為傳媒之表現屬一般，此分數與去年之分數（5.45）相約，意味著傳媒的表現無特別
的進步。 

 

表 一 ： 受 訪 者 給 予 傳 媒 的 分 數 
 

受訪者給予

傳媒的分數

(N=551)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 1.3 1.3 3.8 5.5 8.5 23.6 23.4 22.7 7.6 1.5 0.9 
人數 7 7 21 30 47 130 129 125 42 8 5 

 

 
 
 
 
 
 

回收數目：602份   

學生：282份 教師：89份 社工：13份 

家長：197份  其他：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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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 
 

  對傳媒所發揮之功能方面，大部份受訪者皆認為提供娛樂（63.5%）及提供資訊
（61.2%）；值得關注是本年度之問卷加設“散播不良資訊＂之選項，21%受訪者認同傳媒為散
播良資訊（詳見表二），而傳媒一直引以為榮之功能如“反映民意＂、“監察政府＂、“教育

大眾＂等之百分比皆低於“散播不良資訊＂之下。反映出正面傳媒所付出之努力被某些不良傳

媒所掩蓋，受訪者對傳媒發揮此負面之功能，值得傳媒認真反思。 
 

表 二 ： 受 訪 者 對 傳 媒 所 發 揮 功 能 的 意 見 （ 最 多 選 兩 項 ） 
 

認同%  
傳媒功能 

2005年 (N=562) 2004年 註一 
提供娛樂 63.5 70.33 
提供資訊 61.2 73.8 
散播不良資訊 21.0 / 
反映民意 17.4 15.38 
監察政府 10.9 15.93 
教育大眾 5.3 6.04 

闡釋政策/法制 2.1 4.21 
其他 1.8 2.75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三. 受訪者對傳媒的不滿意見 
 

從問卷中，我們不難發現社會對傳媒的不滿有上升趨勢，例如報導失實、誇大醜面、渲染

色情、侵犯私隱、誤導公眾；，從受訪者（N=564）中，對傳媒之不滿首兩位分別為：報導失
實（45%）；誇大醜聞（43.4%）（詳見表三）。可見公眾對傳媒用誇張、虛張聲勢等方法之不滿
已達至警號，傳媒工作者值得正視。 

 
另一方面，關於「侵犯私隱」方面，36.9%受訪者感到不滿，相比過去兩年之比率有7.96%

及8.18%之增長，此趨勢不用忽略；近日，因尖沙咀槍擊案後 傳媒貼身追訪梁成恩之未婚妻，
令其本人、同事、家人大受困擾，當事人迫不得已發出聲明；另外，傳媒千方百計跟縱名人之

生活起居，長時間利用高科技的拍攝藝人，甚至連垃圾桶也不放過；以上種種皆令公眾感到十

分反感。 
 
另外，傳媒從業員缺乏專業操守、美化不道德或不當行徑之不滿比率較去年下降，兩者皆

為13.1%（詳見表三）。這是可喜的現象，我們亦希望傳媒自律，發揮應有的專業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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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主 要 不 滿 （ 最 多 選 三 項 ） 
 

對傳媒不滿的項目 
2005年認同%
（N=564） 

2004年認同% 
註一 

2003年認同% 
註二 

報導失實 45.0 43.77 57.87 
誇大醜聞  43.4 40.48 29.15 
渲染色情 40.4 39.19 40.85 
侵犯私隱 36.9 28.94 28.72 
誤導公眾 30.5 23.99 28.94 
過份煽情 28.4 34.33 22.34 

傳媒從業員缺乏專業操守 13.1 22.34 20.64 
美化不道德或不當行徑 13.1 21.61 17.66 

鼓吹暴力 11.2 9.0 17.45 
掩飾罪行 3.9 2.56 6.17 
崇尚迷信 3.0 6.41 5.32 

傳媒機構公器私用 2.7 6.23 5.11 
其他 1.1 2.20 2.34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註二：2003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份 
 
 
四. 受訪者所關心對青少年成長有不良影響的傳媒 
 

受訪者既關心傳媒資訊真實性及侵犯私隱等問題外，一些媒體經常發佈有害青少年心智成

長的資訊。高居榜首為雜誌（50.3%），其次為網上遊戲（44.3%）及漫畫（37.6%）（詳見表四）。
近年，雜誌利用法例之漏洞，以女性胴體作為封面，配以猥褻之頭條及字眼，內文以大特寫、

連環圖式之刊載，不禁反問此類報導方法之動機何在，對處於青春期之青少年，實是很大的引

誘。 
 
此外，互聯網是青少年最常接觸的媒體，受訪者認為網上遊戲所發佈不良訊息，相比去年

增加了 12.6%；從調查發現，家長為眾多組別中，認為網上遊戲為散播不良資訊來源之首，達
到 51.8%。網上遊戲日新月異，家長於此方面之知識也掌握不多，網上遊戲註冊團體分佈各地，
監察及執法也困難，此方面需政府、家長及商業團體共關注。 

 
另外，受訪者對漫畫之反感也不可掉以輕心，於三年調查中皆列入首三位，漫畫持續地散

播不良資訊，若不加以正視，媒體繼續發放不良資訊，大家習以為常後，亦會構成人們對此敏

感度下跌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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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受訪者認為有危害青少年心智成長不良訊息的傳媒（最多選三項） 
 

有危害青少年心智成長 
不良訊息的傳媒 

2005年認同% 
（N=582） 

2004年認同% 
註一 

2003年認同% 
註二 

雜誌 50.3 48.35 65.96 
網上遊戲 44.3 31.68 互聯網64.68 
漫畫 37.6 36.08 45.32 
網上聊天 31.3 30.95 
網上資訊 29.6 37.55 

互聯網64.68 

電影 19.1 17.77 39.36 
報紙 13.6 18.32 32.13 
遊戲光碟 11.5 16.12 N.A 
電視劇 11.2 12.64 N.A 

電視綜藝節目 4.3 5.49 N.A 
電視廣告 3.4 8.24 N.A 
手機資訊 3.4 1.83 2.34 
電台 1.9 1.83 N.A. 
其他 0.5 1.1 N.A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註二：2003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470份 

 

 

五. 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度 
 

 接近八成（79.9%）受訪者認為傳媒應該接受監察，而過去兩年之數字亦達81.69%及
76.6%，反映市民認為傳媒應受監察的訴求是肯定的，因此，政府及傳媒應理性檢視傳媒之表
現，認真考慮及接納公眾之意見。 

 
表 五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接 受 監 察 的 意 見 

 

受訪者意見 
2005年認同% 
（N=595） 

2004年認同%  
註一 

2003年認同%  
註二 

十分應該 36.0 42.86 34.47 
頗應該 43.9 38.83 42.13 
不太應該 3.0 4.21 5.74 
絕不應該 0.7 0.83 1.49 
無意見 16.5 12.64 16.17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註二：2003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4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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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受訪者認為傳媒對賭波風氣的影響 
 

自從 2003 年引入賭波合法化後，傳媒印刷報導賭波的資訊，於某些電視台也公開討論賭
波，邀請名星等出席節目，以增加收視率。於本年的調查中，有 53.9%的受訪者認為傳媒在推
動賭波風氣的情況嚴重，其中 11.4%受訪者認為十分嚴重(詳見表六)。相比 2004年及 2003年
之數字，百分比亦持續上升；本年正值世界盃舉行之日子，我們更應關心傳媒推動賭波風氣之

趨勢。 

 

表 六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在 推 動 賭 波 風 氣 上 嚴 重 性 的 意 見 
 

受訪者意見 
2005年認同% 
（N=595） 

2004年認同%  
註一 

2003年認同%  
註二 

十分嚴重 11.4 12.82 10.85 
頗為嚴重 42.5 40.84 32.77 
不太嚴重 30.6 30.04 35.74 
不嚴重 4.5 4.21 7.87 

無意見／不知道 10.9 12.09 12.98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註二：2003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470份 

 

 

七. 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度 
 

只有18.2%（N=595）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樂管理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於監管傳媒之角色為有
效（詳見表七），反映無論於政策製定、執行效果上只得到不足五分一之受訪者認同，我們質疑

之認受性。作為官方機構之影視處，更責無旁貸。既然現有的機制未能發揮更角色，公眾沒有

更高之訴求去監察傳媒，歸根究底，真正妨碍新聞自由和傳媒自主是政府本身。 
 
有70.6%（N=595）之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於監管傳媒之角色

沒有效用，高達11.4%之受訪者認為完全無效，數字為本運動歷年調查中最高，影視處應正視
市民之不滿。 

 
此外，現時沒有機制定期公佈不良資訊送檢及評級數字，市民亦無從知道不良資訊之總體

情況。送檢準則亦模糊；傳媒散播不良資訊方式日新月異，但監察和執法方面卻未能配合，情

況令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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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 受 訪 者 認 為 「 影 視 及 娛 樂 事 務 管 理 處 」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監 管 傳 媒 散 播 色 情 暴 力 資 訊 效 果 的 意 見 
 

受訪者意見 
2005年認同% 
（N=595） 

2004年認同% 

註一 

2003年認同% 
註二 

十分有效 2.2 1.47 3.4 
頗有效 16.0 15.57 18.51 
不大有效 59.2 65.38 57.23 
完全無效 11.4 7.14 8.72 

無意見／不知道 11.3 10.44 12.13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註二：2003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份 

 

 
八. 受訪者對不良傳媒罰則之看法 
 

  根據本運動於 2003 年及 2004 年所進行的調查，分別有 76.81%及 72.16%受訪者認為淫
褻及不雅物品審裁處對不良傳媒判罰不足夠，反映受訪者對現時的罰則不滿意，令傳媒可利用

漏洞繼續發放不良資訊。過往，不良傳媒縱使受到懲罰後，還繼續原有作風散播不良資訊，罰

款只視作恒常支出，對整體財政絕無影響。 
 
本年度，我們進一步查詢受訪者對罰則的意見，認為重犯媒體之罰款倍增計算（即每次加

一倍）達 36.4%，其次為罰款與刊物銷量掛鈎(33.4%)，而 18%受訪者認為最低罰款額為 10萬。
認同根據以往案例處分只有 9.4%，數字之低令人關注，反映受訪者認為現時的罰則沒有效用。
為營造健康的傳媒環境，對不良傳媒之懲罰不能手軟，而公眾之訴求十分值得淫褻物品審裁處

考慮。 
 

表 八 ： 受 訪 者 對 懲 罰 不 良 傳 媒 的 罰 則 的 意 見 （ 可 選 多 項 ） 
 

受訪者意見 2005年認同% （N=593） 
重犯媒體之罰款倍增計算 36.4 
罰款與刊物銷量掛鈎 33.4 
以最低罰款額為十萬 18.0 
無意見／不知道 10.8 
根據以往案例處分 9.4 

其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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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受訪者對政府針對不良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 
 

關於政府對不良傳媒應有什麼行動時，有50.9%受訪者認為需加強執法，28.2%認為需推
行教育，而增加罰款有19.4%（詳見表九）。值得關注是有26.5%受訪者希望政府定期公佈裁定
犯例媒體之資料，如名稱、犯則次數、罰款等；這是公眾的知情權，亦可讓公眾掌握數字，達

到公眾監察傳媒的效果。故此，面對不良傳媒，需各部門共同努力，採取多元的方法，於立法、

執法教育各方面互相配合，才可能有正面的效果。 
 
表九：受訪者認為政府對不良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見（可選多項） 
 

受訪者意見 2005年認同%（N=578） 2004年認同%  註一 
加強執法 50.9 48.72 
推行教育 28.2 29.12 

最少六個月一次向公眾公佈被

裁定犯例的媒體名稱、犯例次數

及罰款總額 

26.5 / 

增加罰款 19.4 18.5 
無回答 / 0.18 
其他 1.7 3.48  

 註一：2004年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份 

 
 

十. 個人資料 

 

表 十 ： 受 訪 者 的 職 業 
 

職業 %（N=602） 
學生 46.8 
教師 14.8 
社工 2.2 
家長 32.7 
其他 3.5 

 

表 十 一 ： 受 訪 者 的 教 育 程 度 
 

教育程度 %（N=471） 
中一至中三 20.6 
中四至中五 25.1 
中六至中七 18.5 
大專或以上 30.4 
小學程度 5.5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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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總結及建議 
 

從2005年度對香港傳媒生態的調查資料所得，我們有以下的觀察： 
 
（1）受訪者對香港現時傳媒的滿意程度為一般，滿意程度平均分數為5.6； 

（2）傳媒所發揮之正面功能有下降趨勢，受訪者認為最主要的功能為：「提供娛樂」（63.5%）

和「提供資訊」（61.2%）；另，有21%受訪者認為傳媒散播不良資訊，數字遠高於反映
民意、監察政府及教育大眾之正面功能； 

（3）對傳媒的不滿意主要為「報導失實」（45.0%）、「誇大醜聞」（43.4%）、「渲染色情」
（40.4%），「侵犯私隱」方面有36.9%受訪者不滿，較去年有7.96所之增幅;； 

（4）雜誌（50.3%）、網上遊戲（44.3%）、漫畫（37.6%）是受關注經常發佈有害青少年訊息
的媒體； 

（5）大部份受訪者（79.9%）認為傳媒應該受公眾的監察； 

（6）超過一半受訪者（53.9%）認為傳媒在推動賭波風氣上是有嚴重影響； 

（7）大部份受訪者（70.6%）認為政府部門，主要是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監管傳媒散播
色情暴力資訊的能力並不有效； 

（8）罰則方面：重犯媒體罰款倍增計算（36.4%），罰款與銷量掛鈎（33.4%）； 

（9）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加強執法」（50.9%）、「推行教育」（28.2%）是政府應做的事；
26.5%受訪者認為政府需定期公佈犯例媒體的資料。 

 
我們進一步總結到： 
 
（10）公眾對傳媒之印象十分模糊，總體評價只屬一般，社會上有一些傳媒緊守崗位，

發揮正面功能，為公眾提供資訊，無奈亦有一些不良傳媒，以誇張失實，渲染色

情之方法作報導，甚至侵犯他人私隱，令傳媒所做之正面工作被掩蓋和抵消，傳

媒之公信力也下降； 

（11）不足兩成受訪者認同影視處及有關政府部門之工作，此數字令人擔心和憂慮，政府部
門監察之力度和果效皆有不足之處，亦反映現行機制失效，導致公眾要求監察傳媒之

聲音愈來愈高，我們所重視的新聞及言論自由便間接地斷送於失效之政策和政府部門

上； 

（12）現時的罰則未能反映公眾的訴求及社會之標準，我們仍繼續看見不良傳媒用舊有方式
作報導，表現未加改善，現行懲罰對不良傳媒只視作等閒，根本未具阻嚇性；故此，

公眾對根據以往案例處分不表認同，對提商具阻嚇性罰則有強烈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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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調查所得，我們建議： 
 
（13）公眾對監察傳媒之訴求愈來愈高，政府需全面檢視現行法例之適切性，執法及政府門

之監管成效，罰則之阻嚇性等，並訂立全面的政策和執行措施； 

（14）傳媒應作自我檢討，公眾對傳媒誇張失實及渲染色情之報導十分不滿；另外，侵犯私
隱之手法也令公眾反感，故此傳媒應於尊重私隱及公眾知情權兩者作出恰當之平衡，

否則，傳媒只關注銷量而繼續以上的報導方式，將失去其公信力； 

（15）雜誌為散播不良資訊之首，此類雜誌流通量最廣，大部分屬家庭式的刊物；故此公眾
需繼續提高關注，有需要時作出投訴，甚至罷買此類刊物，影視處加強送檢，相信愈

多反對聲音，相關媒體之報導便所收歛； 

（16）家長對子女於網上獲取不良資訊之關注及憂慮日趨增加，故此教統局應設計相關課程，
於學生初次使用電腦或網上資訊時，自小建立良好及正確的使用方法，培養辨別不良資

訊之能力；另一方面，家長亦需裝備相關技巧和知識，於輔助子女使用電腦時，作出正

確指引。 



 
 

 
《港大民意網站》今日發放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的評價 

  

 

2006年 5月 11日新聞公報  

  

| 最新數據 | 分析評論 | 民研計劃動向 | 附加資料 | 
| 詳細結果 (香港新聞傳媒的評價) | 

最新數據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今日如期在《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公佈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評價的最新調查結果。按照慣例，有關

調查數字已經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之 2005年終全港人口年齡及性別分佈初步統計數字，以「加權」方法作出調整。現先列出最新調查的樣本資

料：  

 

 調查日期   總樣本數   回應比率   百分比誤差*  

 18-21/4/06   1,015   59.5%   +/- 3%  

* 有關誤差數字均以 95%置信水平及整體樣本計算。95%置信水平，是指倘若以不同隨機樣本重複進行有關調查 100次，則 95次的結果會在正負誤差之內。

個別題目如果只涉及調查內若干次樣本，百分比誤差會相應增加。評分誤差則會按照樣本評分的分佈情況另行推算。  
   

 

至於市民對各新聞傳媒的最新評價，則表列如下： 



 調查日期   11-14/10/04   18-21/4/05   17-21/10/05   18-21/4/06   最新變化  

 樣本基數   1,010   1,012   1,009   1,015   --  

 整體回應比率   63.6%   66.7%   65.6%   59.5%   --  

 百分比誤差 (95%置信水平)*   +/- 3%   +/- 3%   +/- 3%   +/- 3%   --  

 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電視   34%   35%   33%   35%   +2%  

 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報章   29%   33%   30%   32%   +2%  

 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電台   14%   13%   14%   14%   --  

 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互聯網   10%   9%   9%   9%   --  

 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雜誌   5%   4%   5%   4%   -1%  

 認為電視是最值得信任的新聞渠道之比率   55%   57%   55%   55%   --  

 認為報章是最值得信任的新聞渠道之比率   12%   16%   15%   16%   +1%  

 認為電台是最值得信任的新聞渠道之比率   15%   11%   13%   14%   +1%  

 認為互聯網是最值得信任的新聞渠道之比率   3%   2%   3%   3%   --  

 認為雜誌是最值得信任的新聞渠道之比率   <1%   <1%   <1%   <1%   --  

 市民對電視表現的滿意率**   70%   75%   72%   74%   +2%  

 市民對電視表現的不滿率**   5%   4%   5%   2%   -3%  

 市民對電台表現的滿意率**   57%   58%   58%   62%   +4%  

 市民對電台表現的不滿率**   7%   4%   6%   4%   -2%  

 市民對報章表現的滿意率**   36%   35%   38%   31%   -7%  

 市民對報章表現的不滿率**   19%   16%   16%   20%   +4%  

 市民對雜誌表現的滿意率**   11%   10%   11%   8%   -3%  

 市民對雜誌表現的不滿率**   35%   35%   38%   42%   +4%  



 市民對整體新聞傳媒表現的滿意率**   52%   54%   52%   49%   -3%  

 市民對整體新聞傳媒表現的不滿率**   9%   5%   7%   8%   +1%  
 
* 95%置信水平，是指倘若以不同隨機樣本重複進行有關調查 100次，則 95次的結果會在正負誤差之內。 
** 數字採自五等量尺。  

4月底的調查發現，分別為數 35%及 32%被訪市民表示主要透過電視及報章得悉新聞，當中 55%認為前者報道的內容最為可信。至於各新聞渠

道表現的評價方面，74%滿意電視的表現，表示滿意電台的，則為數 62%。相對地，市民對文字傳媒的滿意率則較低，報章及雜誌的滿意率分

別只有 31%及 8%。整體而言，市民對上述新聞傳媒表現的滿意率，最新數字為 49%。 

 

分析評論 
 
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分析：「調查顯示，電視和報章仍然是市民的主要新聞來源，電台第三，互聯網第四，雜誌第五。市民對新聞傳媒整

體表現的滿意程度，在過去半年略為下跌，主要是因為對文字傳媒的評價下降。半年來，巿民對報章的滿意程度下跌 7個百分比，而對雜誌的

不滿程度則上升至本調查系列在 1993年開始以來的新高，有四成二巿民不滿雜誌的表現。香港的新聞雜誌如何提升自己的質素和建立公信，已

經是一個急不容緩的問題。」  
 
民研計劃動向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一般逢星期二下午於《民意網站》公佈定期調查結果，公眾假期除外，並同時預告未來七天的發放項目。《民意網站》

下次發放數據的日期及時間為 5月 16日星期二下午一時至下午二時，網站將會發放特首曾蔭權及各問責制主要官員的最新民望數字。  
 
民研計劃的一貫做法，是除了就調查方法的查詢作出解釋外，不會再就調查結果作出評述，但歡迎各界人士把問題以電郵方式傳給我們，電郵

地址為<pop.network@hkupop.hku.hk>，作為日後跟進。我們會不斷檢討此等安排，歡迎各界人士提供意見。《民意網站》內一切內容與香港

大學立場無關。專欄文章的文責由作者自負，其餘內容則由民研計劃主任鍾庭耀博士負責。 
為了加強民研計劃的公民教育工作，我們在 2006年開始，在定期新聞公報中附加一個關於民研常識的小欄目，內容不少是取材自各界人士以前



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或意見。今日欄目的專題繼續是「民研問與答」，而提問則是取材自民研計劃近日收到的一項意見。  
 
附加資料：「民研問與答」 
 
備註：民研計劃在 2006年 4月 29日收到以下提問（中譯本）：「民研計劃的政黨調查使用了支持度評分，但有關數據對預測選舉沒有幫助。

某人可能同時支持政黨甲和政黨乙，但卻因為現實原因只能支持政黨甲。何不要求被訪者從一系列政黨中選取其最支持的政黨，從而推算選舉

結果？」根據以上意見，我們編寫了以下的問答。 
 
問： 在量度政黨的民望時，量度假設投票結果是否比支持度評分更好？ 
答： 臨近選舉，當被訪者可以肯定甚麼人士代表甚麼政黨參選時，假設性的問題如「假如明天投票，你會選擇支持哪個政黨」便能提供很有用

的指標。不過，如果某些政黨鼓吹配票或策略性投票，情便會變得相當複雜。 
 
問： 我們可否根據支持度評分推斷受訪者的投票取向？ 
答： 可以，我們亦有使用。道理很簡單：當某被訪者給某政黨打上最高分數，我們就可以假設如果即時進行選舉的話，該被訪者就會投票給該

政黨。「最高分數」是相對的，可以代表最喜歡或最不討厭的選擇。此外，針對個別政黨評分會比單項選擇更加有用，儘管比較昂貴，但所得

到的結果卻可以用不同的組合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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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成員團體：  
明光社 學教團 教育評議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青少年愛滋教育中心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 
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長關注教育組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 

 

針對不良傳媒衝擊社會對色情資訊底線 

請願行動 

 現時許多進入家庭的周刊、雜誌及報紙，經常以報導色情場所內幕、娛樂界

人士緋聞、日常生活作幌子，刊登大量祼露成份甚高，又或影像模糊的女性照片、

裸照，配襯以突顯女性胸部、胴體的品味低劣描述字眼，以逐其販賣不良色情資訊

之目的。  

這些報刊已熟練地運用「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的灰色地帶，以少量遮蓋重

要部位的女性胴體；不幸地，執法機構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以「淫褻物品審裁署」

的檢查標準將不會評訂有關刊物為二級作理由，拒絕公眾的投訴。我們就此隨機地

選取數項巿面流行周刊，唾手可得的不良色情資訊，向公眾人士進行民意調查，以

下是調查結果：  

受訪者總數據：377 名  
報刊 第 I類 第 II類 第 III類 

《東方新地》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裸照 23 6.1% 234 62.1% 120 31.8%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5 1.3% 144 38.2% 228 60.5%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15 4.0% 208 55.2% 154 40.8%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流」洩慾透香 42 11.1% 212 56.2% 123 32.6%

《東方新地》婷婷露晒靚籮 101 26.8% 226 59.9% 50 13.3%

受訪者為在職者：173 名  
報刊 第 I類 第 II類 第 III類 

《東方新地》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裸照 10 5.8% 110 63.6% 53 30.6%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1 0.6% 61 35.3% 111 64.2%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3 1.7% 98 56.6% 72 41.6%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流」洩慾透香 9 5.2% 106 61.3% 58 33.5%

《東方新地》婷婷露晒靚籮 34 19.7% 118 68.2% 21 12.1%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營造青少年健康成長的環境】 

Anti-Pornographic & Violence Media Campaign 
通訊處：九龍旺角彌敦道 618 號好望角大廈 8 樓    

電  話：2780 7337    傳  真：2770 2209 
電  郵：apv@hkptu.org 

新 聞 稿 



 

 

受訪者為家長：144 名  
報刊 第 I類 第 II類 第 III類 

《東方新地》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裸照 10 6.9% 85 59.0% 49 34.0%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4 2.8% 60 41.7% 80 55.6%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9 6.3% 71 49.3% 64 44.4%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流」洩慾透香 29 20.1% 69 47.9% 46 31.9%

《東方新地》婷婷露晒靚籮 48 33.3% 70 48.6% 26 18.1%

受訪者為學生：46 名  
報刊 第 I類 第 II類 第 III類 

《東方新地》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裸照 3 6.5% 29 63.0% 14 30.4%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0 0.0% 17 37.0% 29 63.0%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2 4.3% 31 67.4% 13 28.3%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流」洩慾透香 4 8.7% 27 58.7% 15 32.6%

《東方新地》婷婷露晒靚籮 15 32.6% 29 63.0% 2 4.3%

受訪者為其他人士：14 名  
報刊 第 I類 第 II類 第 III類 

《東方新地》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裸照 0 0.0% 10 71.4% 4 28.6%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0 0.0% 6 42.9% 8 57.1%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1 7.1% 8 57.1% 5 35.7%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流」洩慾透香 0 0.0% 10 71.4% 4 28.6%

《東方新地》婷婷露晒靚籮 4 28.6% 9 64.3% 1 7.1%

 

註： 第Ｉ類：【非淫褻，非不雅】–可向任何人士發布、 
 第 II類：【不雅】–不可向十八歲或以下人士發布，物品要有封套密封，其封面及封底必須印

有不少於面積百分之二十的法定警告字句，並在封面或封底載有出版人資料。 
 第 III類：【淫褻】–禁止在香港發布 

 

從上述結果，我們相信可以清晰地反映社會上對這種趨勢的異議和厭惡，絕大部

份受訪者（90%以上）認為首項資訊應該列為第 II 類或第 III 類刊物，其中尤以「蘋
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這一報導引致的反感最大，60.5%受訪者甚至認為該列
為第 III 類，即是禁止出版有關資訊。其餘兩項資訊的類別亦不遑多讓，受訪者認為
應列入第 II 類或第 III 類刊物分別達 88.4%和 73.2%，針對這些現象，我們從影視及
娛樂事務管理處就相關的資訊是否曾經送檢作出查詢，影視處回覆如下：  

 

影視處記錄 

刊物 出版日期 期數 頁數 標題 巿民投訢

數字 

送檢

記錄 

判決

《東方新地》 6 July 05 395 封面、p.65-66 
港女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祼照 
16 有 Ｉ 

《蘋果日報》 9 May 05 nil 夜生活 2 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1 無  



 

 

性愛新人王專欄 

《東周刊》 16 March 05 081 封面、p.16-20 
差人無符  

高鐘妓女扮Model搶客 
31 無  

《東方日報》 10 July 05 nil F1版男極專題 
技師自命「峰流」  

洩慾透香 
無 無  

《東方新地》 13 July 05 396 封面、p.66-69 婷婷露晒靚籮 2 無  

從影視處回覆的資料，我們很遺憾地得悉作為執法機構，他們對這些社會大眾甚

為厭惡的不良資訊束手無策，視若無睹！  

除了進行調查之外，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更在 2005 年 10 月 22 日上午往下述曾
出版不良資訊刊物的辦事處進行請願行動，包括：  

 

1. 星島新聞集團–《東周刊》  

2. 壹傳媒集團–《壹週刊》、《壹本便利》、《忽然一周》及《蘋果日報》  

3. New Media Group–《東方新地》  

綜合我們的各項行動，我們有下列訴求：  

1. 政府必須回應公眾對家庭周刊經常刊出不良色情資訊的厭惡感，檢討現行
政策，執法機制的漏洞，予以補救；  

2. 司法機構「淫褻物品審裁處」應檢討其司法水平與社會大眾標準差異的原
因，考慮改善的方法；  

3. 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大力加強將不良資訊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審
的次數，並定時向公眾交代各類評審數據，以便公眾協助監察不良傳媒；  

4. 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罷賣，選擇（沒有色情資訊的周刊期數）購買家庭周刊，
運用巿場力量去揀選優良刊物；  

5. 出版商必須認識，認同傳媒的社會責任與良知的角色，立即停止販賣不良
色情資訊。  

如對上述新聞稿內容，倘有垂詢，請致電 9078 3846 與本運動召集人林強先生聯
絡。  

二零零五年十月二十二日  

反色情暴力資訊運動  
召集人  

林 強 






